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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會議討論案         提案機關：
體育局

法務局  

案由：為修正「臺北市績優運動選手訓練補助金發給辦法」

案，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為培訓本市具發展潛力之基層運動選手，提升本市競

技運動實力，使選手無後顧之憂、持續投入訓練，本

府於一０二年十二月九日訂定臺北市績優運動選手訓

練補助金發給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在案。現鑑於

二０一七年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一０六年全國運動

會及二０一八年亞洲運動會中本市籍參加選手績效卓

著，顯示本辦法對於照顧選手、激勵優異表現，具有

重要指標意義與實質成效，為持續促進競技運動發展、

深耕基層運動及善盡照護選手職責，使本市籍選手無

後顧之憂、專心致志於訓練，爰擬具本辦法修正草案。 

 二、本辦法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修正條文第三條：為落實照護長期於本市接受訓

練且得代表本市參賽之優秀選手，將申請補助之

設籍基準日由申請當日修正為賽會（事）開賽首

日，且設籍期間之計算應為連續；鑑於奧運、亞

運等大型賽會比賽項目可能包含正式競賽項目、

示範賽或表演賽，又正式競賽又可能分為不同等

級，其參賽門檻及競爭強度均有不同，為落實發

展運動競技實力之目的，爰參考國光體育獎章及

獎助學金頒發辦法之規定，修正發放資格為參加

大型綜合性運動賽會之正式競賽項目且為最優級

組，並獲得名次；另考量高中端選手為本市競技

選手培育重要階段，並鑑於部分正式競賽項目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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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爰新增高中運動聯賽

之定義及發給補助金之資格。 

  （二）修正條文第四條：配合現行賽事實務上有關團體

項目之認定，修正有關團體項目之認定標準；另

將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及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有

關團體項目核發人數之規定，合併移列為新增第

三項。 

  （三）修正條文第五條：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條，增列賽

事項目；又鑑於原條文有關補助金發給起始時間

點因獲得成績證明或獎狀之時間分歧，造成補助

金發給作業複雜，衍生爭議，爰修正統一補助金

發給時間之起始點，並移列為新增第二項。 

  （四）修正條文第六條：考量選手所屬單項運動協會非

必然隸屬本市體育總會，或其係就讀外縣市大專

校院，並簡化申請作業及提升行政效率，爰就第

一項及第二項酌作修正；另為減少申請時之爭議，

修正第三項，明定逾期提出申請者不予受理。 

  （五）修正條文第七條：為落實持續支援選手訓練所需，

並配合實務運作情形，修正選手於補助金發給期

間再取得其他得予補助之成績時，仍得再提出申

請，僅係於原補助金發給期間不得重複領取。 

  （六）修正條文第八條：配合實務運作情況，修正補助

金發給作業及受補助選手應檢具送體育局備查之

資料，並明定體育局得不定期追蹤以進行查核。 

  （七）修正條文第九條：配合實務運作需要，修正持續

設籍期間及不得拒絕代表本市出賽之除外情況。 

  （八）修正條文第十條：修正條文體例，並配合第九條

之修正，修正得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補助處分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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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九）參照現行法制體例，刪除第十一條，以下條次遞

改。 

  （十）修正條文第十三條：因本次修正內容新增補助項

目，涉及預算執行，且為全文修正，依法制體例，

修正明定施行日期為特定日。 

 三、本案業經本府法務局一０八年八月二十二日第七一九

次法規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一份。 

擬辦：提請審議通過後，辦理後續發布事宜；俟發布後，依

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函請行政院備查及

臺北市議會查照。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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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績優運動選手訓練補助金發給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為培訓及照顧績優運
動選手（以下簡稱選手），
提升臺北市（以下簡稱本
市）競技運動實力，特訂定
本辦法。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為培訓及照顧績優運
動選手（以下簡稱選手），提
升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
競技運動實力，特訂定本辦
法。 

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
府體育局（以下簡稱體育
局）。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
府體育局（以下簡稱體育
局）。 

未修正。 

第三條  獲得下列賽會或賽事正
式競賽項目成績之一，且於
該賽會或賽事開賽首日已連
續設籍本市一年以上之選
手，得依本辦法申請補助： 

   一、Ａ級選手： 
    （一）代表國家參加奧林

匹克運動會獲得前
八名。 

    （二）代表國家參加亞洲
運動會、奧林匹克
運動會正式競賽項

第三條  本辦法補助之選手應於
申請當日已設籍本市一年以
上，且獲得下列成績之一： 

   一 Ａ級選手： 
    （一）代表國家參加奧林

匹克運動會獲得前
八名。 

    （二）代表國家參加亞洲
運動會、奧運競賽
項目之世界正式錦
標賽或世界大學運
動會獲得前三名。 

一、按有關補助金之發給，係以選
手符合一定條件提出申請並經
審核通過為前提；又現行條文
規定選手申請「當日」設籍本
市一年以上，而第六條規定之
申請期限係自賽會結束後六個
月內皆可為之，如此使部分於
比賽時僅設籍本市六個月之選
手亦可申請；惟本辦法之立法
目的係為照護長期於本市接受
訓練且得代表本市參賽之優秀
選手，爰修正申請資格，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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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之世界錦標賽最
優級組或世界大學
運動會獲得前三
名。 

    （三）代表本市參加全國
運動會獲得第一
名。 

   二、Ｂ級選手： 
    （一）代表本市參加全國

運動會獲得第二名
或第三名。 

    （二）參加全國大專校院
運動會最優級組獲
得第一名。 

   三、Ｃ級選手： 
    （一）參加全國大專校院

運動會最優級組獲
得第二名或第三
名。 

    （二）代表本市學校參加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
會獲得第一名。 

    （三）代表本市學校參加
高中運動聯賽最優

    （三）代表本市參加全國
運動會獲得第一
名。 

   二 Ｂ級選手： 
    （一）代表本市參加全國

運動會獲得第二名
或第三名。 

    （二）參加全國大專校院
運動會獲得正式競
賽項目最高級組第
一名。 

   三 Ｃ級選手： 
    （一）參加全國大專校院

運動會獲得正式競
賽項目最高級組第
二名或第三名。 

    （二）代表本市參加全國
中等學校運動會獲
得第一名。 

   四 D 級選手：代表本市參
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獲得第二名或第三名。 

應取得一定成績且於賽會
（事）開賽首日即已連續設籍
本市滿一年，以符立法目的。 

二、即使係奧運及亞運賽會，舉辦
城市往往亦會因應時代潮流，
而將某項廣受大眾喜愛的活動
納入示範賽或表演賽項目（例
如電競、木球等），然本辦法係
以發展本市競技運動實力為目
的，爰參考體育署「國光體育
獎章及獎助學金頒發辦法」，修
正大型綜合性運動賽會須參加
「正式競賽項目」獲得名次方
符合本辦法申請資格，免除選
手參賽項目為示範賽或表演賽
能否申請本辦法補助金之爭
議；同時參考「國光體育獎章
及獎助學金頒發辦法」文字，
修正最高級組為最優級組。 

三、部分國際單項運動賽事例如世
界冰球錦標賽，其屬冬季奧林
匹克運動會正式競賽項目，然
該賽事於同一年度又分為一至
三級舉辦，非第一級賽事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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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組，其項目為全
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未舉辦之奧林匹克
運動會或亞洲運動
會正式競賽項目，
且報名隊伍數達六
隊以上，獲得第一
名。 

   四、D級選手： 
    （一）代表本市學校參加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
會獲得第二名或第
三名。 

    （二）代表本市學校參加
高中運動聯賽最優
級組，其項目為全
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未舉辦之奧林匹克
運動會或亞洲運動
會正式競賽項目，
且報名隊伍數達六
隊以上，獲得第二
名或第三名。 

     前項所稱高中運動聯

門檻較低，競爭強度相較下亦
弱，如獲獎仍予以補助，除與
本辦法立法目的不符外，亦對
於其他參與競爭強度高者之選
手並不公平，因此，第一項第
一款第二目修正為必須參與奧
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世界單項錦
標賽最優級組方可成為本辦法
補助對象。 

四、又因現行國內賽會制度，仍有
部分屬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
運動會正式競賽項目未於全國
中等學校運動會舉辦，係以高
中運動聯賽（籃球、棒球、足
球、排球、女子壘球）方式舉
辦。爰此，考量高中端選手為
本市競技選手培育重要階段、
選手競技實力、賽事規模及賽
事規範嚴謹性等因素，增列第
一項第三款第三目及第四款第
二目，並增加第二項明訂高中
運動聯賽定義。 

五、另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第二
款第二目、第三款第一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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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指教育部核定辦理之中
等學校運動聯賽高中組。 

修正。 

第四條  選手訓練補助金（以下
簡稱補助金）發給金額如
下： 

   一、Ａ級選手： 
    （一）個人項目：每人每

月發給新臺幣（以
下同）二萬二千
元。 

    （二）團體項目：每人每
月發給一萬五千
元。 

   二、Ｂ級選手： 
    （一）個人項目：每人每

月發給一萬五千
元。 

    （二）團體項目：每人每
月發給九千元。 

   三、Ｃ級選手： 
    （一）個人項目：每人每

月發給九千元。 
    （二）團體項目：每人每

月發給六千元。 

第四條  選手訓練補助金（以下
簡稱補助金）金額規定如
下： 

   一 Ａ級選手： 
    （一）個人項目：每人每

月發給新臺幣（以
下同）二萬二千
元。 

    （二）團體項目及各項接
力賽：按競賽規程
規定之報名人數，
每人每月發給一萬
五千元。 

   二 Ｂ級選手： 
    （一）個人項目：每人每

月發給一萬五千
元。 

    （二）團體項目及各項接
力賽：按競賽規程
規定之報名人數，
每人每月發給九千
元。 

一、現行條文之團體項目係以取得
成績之參賽項目為三人以上共
同組隊者認定，惟實務上仍有
雖為三人以上共同組隊卻屬個
人項目者，如輕艇、划船四人
單槳、四人雙槳等，因此重新
定義團體項目之內容；另因目
前各項運動蓬勃發展，為因應
新興運動項目，增加日後若未
能於競賽規程內判定為個人項
目或團體項目者，依教育部體
育署函示意旨認定之。 

二、現行條文以團體項目申請者，
按競賽規程規定之報名人數核
發規定，係於第一項各款規
定，修正統一於第三項說明。
又實務上各項接力賽亦屬團體
項目之一種，爰刪除相關文
字。 

三、其餘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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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D 級選手：個人或團體
項目，每人每月發給三
千元。 

     前項所稱團體項目，依
主辦單位競賽規程規定或教
育部體育署函釋意旨認定
之。 

     第一項以團體項目成績
申請者，其發給人數依競賽
規程規定之報名人數為準。 

   三 Ｃ級選手： 
    （一）個人項目：每人每

月發給九千元。 
    （二）團體項目及各項接

力賽：按競賽規程
規定之報名人數，
每人每月發給六千
元。 

   四 D 級選手：個人或團體
項目，每人每月發給三
千元。 

     前項所稱之團體項目，
指三人以上共同組隊者。 

第五條  補助金發給期間規定如
下： 

   一、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
運動會、世界大學運動
會或全國運動會：發給
二年。 

   二、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世界錦標賽（奧林匹克
運動會正式競賽項
目）、屬奧林匹克運動

第五條  補助金發給期間規定如
下： 

   一 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
運動會、世界大學運動
會或全國運動會：自獲
得成績證明或獎狀次月
起發給二年。 

   二 奧運競賽項目之世界正
式錦標賽、全國大專校
院運動會或全國中等學
校運動會：自獲得成績

一、因應第三條修正，本條第一項
第二款增列奧林匹克運動會或
亞洲運動會正式競賽項目之高
中運動聯賽，並就賽會（事）
順序酌作調整。 

二、現行條文規定補助金係自獲得
成績或獎狀次月起發給，惟因
實務上即使是同一賽會（事）
不同競賽項目，取得成績或獲
得獎狀日期經常不相同，甚至
有跨月情形，造成同一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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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或亞洲運動會正式競
賽項目之高中運動聯
賽：發給一年。 

     前項補助金發給期間，
自賽會或賽事末日之次月起
算。 

證明或獎狀次月起發給
一年。 

 
 

（事）得獎選手，補助金發給
起始月不同，除造成補助金發
放作業複雜外，且易使部分選
手誤解為何較其他選手少領一
個月補助金，故將補助金發給
時間起始時間修正為賽會
（事）末日之次月，另為使立
法體例完備，統一移列新增於
第二項規定之。 

第六條  補助金之申請應由選手
本人提出，並得由政府核准
立案之各單項運動協會、選
手所屬大專院校或本市轄區
內學校協助申請。 

     申請人應於賽會或賽事
末日之次日起算六個月內檢
具下列資料，向體育局提出
申請： 

   一、運動競賽成績證明或獎
狀。 

   二、培訓計畫等相關資料。 
   三、選手切結書。 
   四、存簿封面影本。 
   五、以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

第六條  補助金之申請得由選手
本人提出，或由本市體育總
會所屬各單項運動協會、本
市所屬大專院校或轄區內已
立案之中等學校代為之。 

     申請人應於賽會結束後
六個月內檢具下列資料，以
書面向體育局提出申請： 

   一 選手申請當月之戶籍謄
本。 

   二 運動競賽成績證明或獎
狀。 

   三 比賽秩序冊。 
   四 培訓計畫等相關資料。 
     申請逾前項期限者，體

一、按補助金發給對象為選手本
人，其申請自應由選手提出；
又目前選手所屬各單項運動協
會不必然隸屬本市體育總會，
為利運動協會協助所屬選手申
請，爰修正本條第一項為政府
核准立案之協會；另為使設籍
本市且就讀外縣市大專校院選
手，能透過所屬就讀學校代為
申請，並便利學校統一進行行
政作業，爰修正為可由選手所
屬大專院校協助申請。 

二、因補助金申請於一０八年起推
動線上化申請，爰刪除第二項
「以書面」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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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及第四款第二目
規定資格申請者，應另
檢附比賽秩序冊。 

     申請逾前項期限者，體
育局不予受理。 

 

育局得不予受理。 三、為提升行政效率及提供便民服
務，體育局已向民政局申請辦
理應用戶役政資訊連結作業，
可直接向有關機關查調戶籍資
料，故刪除繳交當月戶籍謄本
規定。 

四、另第二項第三款所列申請補助
金需之繳交資料，由於僅高中
運動聯賽有隊伍數限制，故須
繳交比賽秩序冊為參考資料；
又為確認受補助者確實了解本
辦法規定及辦理後續補助金發
給事項，故增加申請需繳交切
結書及存簿封面影本資料。 

五、明定申請逾第二項規定期限，
體育局不予受理，以減少爭
議。 

第七條  選手於同一賽會（事）
中參加二項以上競賽項目均
獲獎者，僅得申請補助其中
一項。 

     受補助選手於補助金發
給期間再獲獎者，得另行提
出申請。 

第七條  選手參加二項以上競賽
均獲獎者，僅得申請補助其
中一項。 

除有第八條第一項情形
者外，補助期間不得再申請
補助。 

一、本辦法立法之初，原係規範同
一選手(例如游泳、田徑)於同
一賽會(事)獲得不同競賽項目
之成績時，僅得領取一份補助
金，而非依獲獎次數累積發
給，故第一項增加同一賽會或
賽事文字，以符立法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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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申請經體育局審核
通過後，除有第八條第一項
後段規定情形者外，原補助
金發給期間內不得重複領取
補助金。 

二、現行條文第二項規定除選手有
第八條第一項情形，取得更佳
成績外，於補助期間不得再申
請補助；惟實務上，選手於受
補助金期間，仍不間斷接受訓
練並積極參加國內外賽事，經
常有於補助期間再取得其他賽
會或賽事成績之情形，且其成
績符合與原申請資格相同等級
或次等級補助資格，現行條文
規定僅選手於補助期間取得較
佳成績得於補助期間再申請，
若選手取得成績屬同等級或次
等級之資格，則無法再申請。
考量本辦法用意係持續支援選
手訓練所需，體育局發給原補
助期間以外之補助金予選手較
為合理，亦可協助選手訓練支
出，爰修正第二項規定；並新
增第三項明定再行提出申請後
之補助金發給原則。 

第八條  體育局核准補助申請
後，依補助金發給期間分一
次或二次發給，每次發給十

第八條  體育局核准補助申請
後，應按年度核發補助金。
倘補助期間選手獲得更佳競

一、配合實務上有關補助金發給作
業之情況，修正第一項有關補
助金發給次數及額度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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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月額度之補助金。受補
助選手於補助金發給期間獲
得更佳競賽成績並另行提出
申請者，經體育局審核通過
後，補發其差額。 

     體育局核准補助申請
後，於補助金發給期間，得
不定期追蹤受補助選手訓練
及參賽狀況，並得限期要求
受補助選手檢具下列資料送
體育局備查： 

   一、參賽及成績證明。 
   二、相關訓練證明文件。 

賽成績者，得再提出申請，
審核通過後，體育局補發其
差額。 

     受補助選手應於受補助
當年度十一月底前檢具下列
資料送體育局備查： 
一 當月戶籍謄本。 
二 參賽及成績證明。 
三 相關訓練證明文件。 

二、現行條文第二項規定受補助選
手繳交訓練及比賽資料之時間
點（十一月底），惟實務上受補
助選手領取期間多為跨年度，
爰修正為體育局得以不定期追
蹤及限期要求檢具資料之方式
辦理，較符實際執行需求。 

三、因體育局已向民政局申請辦理
應用戶役政資訊連結作業，可
直接向有關機關查調戶籍資
料，故刪除繳交當月戶籍謄本
之規定。 

第九條  受補助選手於補助金發
給期間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補助金發給期間屆滿日
前持續設籍於本市。 

   二、除代表國家隊出賽期
間，不得無正當理由拒
絕代表本市出賽。 

   三、不得無正當理由停止運
動訓練。 

   四、不得違反運動禁藥規定
或違背運動員精神。 

第九條  受補助選手於補助金發
給期間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 自申請當日至補助期間
屆滿日止持續設籍於本
市。 

   二 不得拒絕代表本市出
賽。 

   三 不得無正當理由停止運
動訓練。 

   四 不得違反運動禁藥規定
或違背運動員精神。 

一、本辦法之目的既在補助設籍本
市選手之訓練，選手即有代表
本市出賽之義務，若選手設籍
中斷，將造成無法代表本市出
賽之情況，故第一款重點在規
範選手不得於領取補助金後即
搬離本市，且申請條件之一為
已設籍本市一年時間，因此刪
除「自申請當日至」之文字。 

二、參考行政院一０三年三月三十
一日院臺教字第一０三０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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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六０三號函建議：「……有關
不得拒絕代表本市出賽一節，
如國際賽事與全國性運動賽會
撞期，建議應以國家代表隊相
關培訓及參賽計畫優先考
量……」，爰修正第二款，因代
表我國出賽而無法代表本市出
賽之情況下，並不違反本辦
法。另如有正當理由（如因
病），仍應列為得拒絕代表本市
出賽之原因，爰併同修正之。 

第十條  受補助選手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體育局得撤銷或廢
止原核准補助處分之全部或
一部，並通知限期繳回已撥
付之全部或一部之補助金，
且於一年內不受理其申請
案： 

   一、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
法申請補助或檢具之申
請資料有虛偽、隱匿等
不實情事。 

   二、申請補助之運動競賽成
績經賽會（事）主辦單

第十條  核准補助之處分應載
明：「受補助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體育局得撤銷或廢止
原核准補助處分之全部或一
部，並追回全部或一部之補
助金，且於一年內不受理其
申請案：一、以詐欺或其他
不正當方式申請補助或檢具
之申請資料有虛偽、隱匿等
不實情事。二、選手接受訓
練補助金後，於當年度拒絕
代表本市出賽、戶籍遷出本
市或無正當理由停止運動訓

一、本條文字酌修。 
二、按申請者據以申請補助之競賽

成績嗣後經撤銷者，應屬撤銷
補助之事由，爰增列為得撤銷
處分之事由。 

三、另配合第九條第二款之修正，
受補助選手因代表國家出賽而
無法代表本市出賽者，不予追
回補助金。 

四、現行條文有關違反本辦法規定
之情形，除違反第九條規定應
遵守之義務外，即為無正當理
由拒絕、規避、妨礙或不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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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撤銷。 
   三、補助金發給期間，戶籍

遷出本市、非代表國家
隊出賽期間無正當理由
拒絕代表本市出賽或無
正當理由停止運動訓
練。 

   四、補助金發給期間，違反
運動禁藥規定或違背運
動員精神，經教育部體
育署或運動賽會（事）
主辦單位予以禁賽處分
確定。 

   五、補助金發給期間，無正
當理由規避、妨礙或拒
絕體育局就訓練及參賽
狀況之追蹤，或不依體
育局要求檢具相關資料
送請備查。 

練。三、選手違反運動禁藥
規定或違背運動員精神，經
中央體育主管機關或運動賽
會（事）主辦單位予以禁賽
處分確定。四、違反本辦法
之規定。」 

體育局依第八條第二項規定所
為處置，為求明確，爰予以明
文之。 

五、依前揭行政院函文意旨，本條
之撤銷、廢止為行政管制措
施，爰參照現行法制體例修正
條文體例。 

 第十一條  經體育局撤銷或廢止
原核准補助處分之全部或
一部者，體育局應以書面
限期返還全部或一部之補
助金，逾期未返還者，依

一、本條刪除。本條規定與行政程
序法第一百二十七條規定重複
且屬當然之理，爰參照現行法
制體例予以刪除。 

二、以下條次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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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移送強制執行；涉及刑
事責任者，移送司法機關
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
式，由體育局定之。 

第十二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
式，由體育局定之。 

條次遞改。 

第十二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
體育局年度相關預算支應
之。 

第十三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
體育局年度相關預算支應
之。 

條次遞改。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
０九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一、條次遞改。 
二、因本次修正內容新增補助項

目，涉及預算執行，且為全文
修正，爰依法制作業體例，修
正明定施行日為特定日。 

 


